
元智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審查標準暨招收名額彙整表 

 
依據「元智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申請轉所辦法」 

 

第三條 申請轉所學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七十分以上。 

三、各研究所自訂之轉所申請條件。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碩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15 
除成績單外，需檢附研究規劃(以 2頁
為限) 

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 碩士在
職專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3 
除成績單外，需檢附研究規劃(以 2頁
為限) 

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博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3 
除成績單外，需檢附研究規劃(以 2頁

為限) 

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碩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15 
需檢附大學部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 碩士在 

職專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3 

需檢附大學部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博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3 
需檢附大學部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電機工程學系

(丙組)碩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 大學部及研究所歴年成績

單。 

(二) 研究規劃（含申請動機、個

人之研究興趣及計畫、轉所

原因、未來研究方向）。 

(三)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

10 

本組致力培養半導體科技、綠能光電元
件、光機電系統及矽光子資訊等領域之

專業人才，擁有優良師資及完善的教學
與研究實驗設備。研究發展以「半導體
暨綠能」和「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為
主軸，並與台積電、中強光電等產業界
建立緊密學程合作關係。本所畢業生多
任職於半導體、積體電路製造及光電科
技等前瞻產業，歡迎有志於相關領域發
展的同學加入。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會議通過  

電機工程學系

(丙組) 碩士在

職專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 大學部及研究所歴年成績

單。 

(二) 研究規劃（含申請動機、個

人之研究興趣及計畫、轉所

原因、未來研究方向）。 

(三)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

會議通過 

 

3 

歡迎對「半導體暨綠能」及「光機電

系統與光資訊」有興趣的同學申請。 

 

 

電機工程學系

(丙組)博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一、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 大學部及研究所歴年成績

單。 

(二) 研究規劃（含申請動機、個

人之研究興趣及計畫、轉所

原因、未來研究方向）。 

(三)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

會議通過 

。 

3 

歡迎對「半導體暨綠能」及「光機電系

統與光資訊」有興趣的同學申請。 

 

機械工程學系

系碩士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必須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系務會議通過。 

5 

需檢附 

    一、大學及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二、申請動機及未來研究方向。 

三、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機械工程學系
系碩士在職專

班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必須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系務會議通過。 

5 

需檢附 

一、大學及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二、申請動機及未來研究方向。 

三、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機械工程學系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必須 70 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系務會議通過。 3 需檢附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博士班 一、大學及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二、申請動機及未來研究方向。 

三、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化學工程與材

料科學學系 

碩士班 

一、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辦
法之規定。 

二、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需先取得本系專任教授同意

擔任指導教授並簽認同意
書。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碩士班轉系(所、學位學程)申
請書。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次排
序) 。  

(三)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四)自傳(1,500 字內，含個人之研
究興趣及計畫、轉系原因)。 

（五）相關學術著作(含專題報告、
研究報告、論文、獲獎記 錄及
各項有利審查資料等)。 

（六）本系學生選擇指導教授簽名
單。 

二、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3 

 

化學工程與材
料科學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一、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辦

法之規定。 

二、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需先取得本系專任教授同意
擔任指導教授並簽認同意書。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碩士班轉系(所、學位學程)

申請書。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次
排序) 。  

(三)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四)自傳(1,500 字內，含個人之研
究興趣及計畫、轉系原因)。 

(五)相關學術著作(含專題報告、
研究報告、論文、獲獎記 錄

及各項有利審查資料等)。 

(六）本系學生選擇指導教授簽名
單。 

二、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化學工程與材
料科學學系 

博士班 

一、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辦
法之規定。 

二、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需先取得本系專任教授同意
擔任指導教授並簽認同意書。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碩士班轉系(所、學位學程)

申請書。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
次排序) 。  

（三）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四）自傳(1,500 字內，含個人之
研究興趣及計畫、轉系原
因)。 

(五)相關學術著作 (含專題報
告、研究報告、論文、獲獎
記 錄及各項有利審查資料
等)。 

（六）本系學生選擇指導教授簽名
單。 

二、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 

 

生物科技與工

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一、歷年成績平均分數須 70分 

(含)以上 

二、須獲原系所指導教授同意轉所 

三、須有本所教師同意擔任指導教

授 

一、資料審查（100％）： 

學業成績單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

資料 

二、須經本所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2 

 

工業工程與管
理學系碩士班 

一、 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
辦法之規定。 

二、 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 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碩士班轉所申請書。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總名
次及該年級人數)。  

 (三)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四)個人讀書計畫、研究興趣及轉
所原因。 

（五）選繳資料：相關有利審查資
料(含專題報告、研究報告、論
文、獲獎記錄、推薦信等)。 

二、 錄取標準及結果需經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10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工業工程與管
理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一、 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
辦法之規定。 

二、 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 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碩士班轉所申請書。  

（二）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總名
次及該年級人數)。  

（三）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四）個人讀書計畫、研究興趣及
轉所原因。 

（五）選繳資料：相關有利審查資
料(含專題報告、研究報告、

論文、獲獎記錄、推薦信等)。 

二、 錄取標準及結果需經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5  

 

 

工業工程與管

理學系博士班 

一、 須符合本校研究生申請轉所
辦法之規定。 

二、 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三、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 書面資料審查，應繳資料如下： 

（一）博士班轉所申請書。  

（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含  

總名次及該年級人數)。  

（三）博士班歷年成績單。 

（四）個人讀書計畫、研究興趣及

轉所原因。 

（五）選繳資料：相關有利審查資 

料(含專題報告、研究報告、
論文、獲獎記錄、推薦信等)。 

二、 錄取標準及結果需經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3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一、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資料審查(占分比例 100%)，需繳
交以下資料： 

（一）學經歷及個人簡介。 

（二）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三）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推薦函、工作表現、證
照或證書、社團活動、得
獎證明、專題報告等。 

二、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不限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一、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資料審查(占分比例 100%)，需繳
交以下資料： 

（一）學經歷及個人簡介。 

（二）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三）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  

推薦函、工作表現、證照或
證書、社團活動、得獎證
明、專題報告等。 

二、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不限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班 

一、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資料審查(占分比例 100%)，需繳
交以下資料： 

（一）學經歷及個人簡介。 

（二）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三）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推薦函、工作表現、證
照或證書、社團活動、得

獎證明、專題報告等。 

二、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不限 

 

生物與醫學資

訊碩士學位學

程 

一、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 分

以上。 

 

一、資料審查(占分比例 100%)，需繳

交以下資料： 

（一）學經歷及個人簡介。 

（二）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三）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如推薦函、工作表現、證

照或證書、社團活動、得

獎證明、專題報告等。 

二、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不限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

上。 

一、轉所申請表、考生學經歷彙整表

及成績單正本一起繳交，亦可附

加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二、資料審查占分 100%。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5 

一、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及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分抵免

審核作業規定辦理。 

二、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為 10 學分，

如經課業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核

可者，可增加 3 學分。 

三、須通過本系碩士班先修科目規定。 

碩士論文悉按照本系相關規定完

成。 

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

上。 

一、轉所申請表、考生學經歷彙整表

及成績單正本一起繳交，亦可附

加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二、資料審查占分 100%。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5 

一、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及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分抵免

審核作業規定辦理。(專題研究一、

二不予抵免) 

二、碩士論文悉按照本系相關規定完

成。 

資訊管理學系

博士班 

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

上。 
一、轉所申請表、考生學經歷彙整表

及成績單正本一起繳交，亦可附

加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二、資料審查占分 100%。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1 

一、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及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分抵免

審核作業規定辦理。(高等資管專題

研討一、二、三、四不予抵免) 

二、須通過本系博士班先修科目規定。 

博士論文悉按照本系相關規定完

成。 

資訊傳播學系

碩士班 

一、須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三、轉所須獲原系所指導教授同

意，並經本系專任教師同意擔任

其指導教授後提交論文指導同意

書。 

一、書面資料審查(占分比例 100%)，

應繳資料如下： 

（一）學經歷及個人簡介。 

（二）大學及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三）申請動機及未來研究方向。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二、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不限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管理學院經營
管理碩士班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二、報名「英語專班碩士學程」，
需提出一份下列英語檢定證
明(2 年內期效)：通過
TOEFL/ITP 考試紙筆測驗 520

分以上(電腦測驗 190 分、新托
福測驗 IBT68 以上)；或
IELTS5.5 以上；或 GMAT 前

70%以上；或 GRE 前 70%以
上；或多益(TOEIC)675 分以
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 

 

一、The overall academic grade 

average is over 70 points. 

二、To register for " Glob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you need to submit 

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the validity within 

2 years) : Pass TOEFL 

ITP/CBT/IBT 520/190/68, 

IELTS 6, GMAT 70% , GRE 

70%, or TOEIC 675, 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設有五個主

修學程，畢業時統一授予管理碩士

(MBA)學位。 

報名時需繳交「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

士班志願調查表」 

報名繳交資料： 

一、資料審查（占 60%）： 

（一） 碩士班成績。 

（二） 個人資料（含自傳、研究興

趣、及轉所動機等）。 

二、面試（占 40%）。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has five majors, and the MBA 

degree is uniformly awarded upon 

graduation. 

You will need to submit "Preference for 

the majors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Submission Information: 

1. Document review (60%): 

(1). Transcript of Master's 

Program. 

(2). Personal Resume (including 

autobiography,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ransfer motives, 

etc.). 

2. Interview (40%). 

10 

只適用於外院學生轉入管院碩士班就
讀；管院碩士班內各主修轉換另依
MBA 相關規定。 

 

This rule only applies to master students 

outside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For 

those MBA students who want to transfer 

majors, please follow the related rule of 

MBA office. 

管理學院財務
金融暨會計碩

士班 

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設有
(1)財務金融碩士學程、(2)會計碩士學
程、(3)金融科技碩士學程，畢業時統
一由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

10 

歡迎各領域背景(管理、理工、資訊、人
文社會等)，以及具工作經驗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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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商學碩士學位。 

➢ 報名繳交資料： 

一、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二、個人簡歷與其他有助審查之 
資料。 

➢ 評分標準： 

   一、資料審查 (占 50%)  

   二、面試 (占 50%) 

管理學院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一、具三年以上全職專業工作經

歷。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不分組

別，畢業時授予 MBA 碩士學位。 

➢ 報名繳交資料： 

一、碩士班成績。 

二、個人簡歷與其他有助審查之
資料。 

➢ 評分標準： 

通過資料審查後，必要時得參加
轉系(班)面試，錄取標準及結果須
由本班班務會議通過。 

不限 

一、歡迎各領域背景(管理、理工、資訊、

人文社會等)，並具三年以上工作經
驗的同學踴躍報名。 

二、本班課程有擋修限制，將可能導致
延畢。 

學分抵免:依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抵免規定辦理。(每科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 

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    
上 

二、外籍學生需提出一份下列英語
檢定證明(5 年內期效)：通過
TOEFL/ITP 考試紙筆測驗 520

分以上(電腦測驗 190 分、新托
福測驗 IBT68 以上)；或
IELTS5.5 以上；或 GMAT 前
70%以上；或 GRE 前 70%以

上；或多益(TOEIC)675 分以
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若來
自英語系國家（限美國、加拿
大、英國、澳洲、紐西蘭）或
曾於前述國家留學並取得大
學以上學位者，得提出學校證
明替代英語檢定證明。 

報名繳交資料： 

一、資料審查（占 50%）： 

（一）博士班成績單。 

（二）個人資料（含自傳、研究

興趣、及轉所動機等）。 

（三）研究計畫書。 

 

二、面試（占 50%）。 

Submission Information: 

1.Document review (50%): 

（1）Transcript of Phd Program. 

（2）Personal Resume (including 

autobiography,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ransfer motives, 

etc.). 

（3）Research plan. 

 

3 

只適用於外院學生轉入管院博士班學
術組就讀；產業組不接受轉入。 

 

This rule only apply to students outside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who transfer to 

the PHD Program; the DBA Program 

does not accept trans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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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he overall academic grade 

average is over 70 points. 

二、Foreign students need to submit 

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the validity 

within 5 years) : Pass TOEFL 

ITP/CBT/IBT 520/190/68, 

IELTS 6, GMAT 70% , GRE 

70%, or TOEIC 675, 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For 

students from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of 

US, Canada, UK,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or received 

bachelor degrees from listed 

countries, can provide a 

school certificate instead of 

the English certificate. 

2.Interview (50%). 

應用外語學系

碩士班 

歡迎對應用外語碩士班(英文組)

有興趣的本校各系學生申請。 

一、 資料審查（占 100％）： 

(一)碩士及大學成績（須註明前各

學期及歷年名次與該班人

數）。 

（二）個人簡歷。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不限 

 

 

應用外語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歡迎對應用外語碩士班(日文組)

有興趣的本校各系學生申請。 

一、資料審查（占 100％）： 

(一)碩士及大學成績（須註明前

各學期及歷年名次與該班人

數）。 

（二）個人簡歷。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不限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名  額 備  註 

議通過。 

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一、須修業滿一學期以上。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 
一、書面資料審查 （100％） 

（一）學經歷及自傳 

（二）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三）外籍生請檢附華語能力證明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不限 

 

藝術與設計學

系(藝術與設

計管理碩士

班) 

請備妥個人作品集及讀書計畫，

另由系辦安排參加面試。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    
2 

 

社會暨政策科
學學系碩士班 

歡迎對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有興

趣的本校各系學生申請。。 

一、資料審查 100％ 

(一)碩士及大學成績（須註明前

各學期及歷年名次與該班人

數）。 

（二）個人簡歷。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3 

 

社會暨政策科
學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歡迎對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有興

趣的本校各系學生申請。 

一、資料審查 100％ 

(一)碩士及大學成績（須註明前

各學期及歷年名次與該班人

數）。 

（二）個人簡歷。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6 

 

文化產業與文

化政策博士學

修業期間平均成績必須 70 分以

上 

一、資料審查(100%)，需繳交以下資

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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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程 (一) 大學及研究所歴年成績單。 

(二) 個人資料（含簡歷、學經歷、

自傳、申請動機及未來研究

方向等） 

(三)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二、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學程會議

審查通過。 

醫學研究所碩

士班 

一、歷年成績平均分數須 70 分 

(含)以上。 

二、須獲原系所指導教授同意轉所 

三、須有本所教師同意擔任指導教

授   

一、資料審查（100％）： 

學業成績單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

資料 

二、須經本所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不限  

 


